臺北市100學年度聽障教學輔導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聽障教育特教資源中心100學年度工作計畫。

二、目的：
增進各教育階段特教業務承辦人、特教組長、巡迴輔導教師、資源班教師、普通班教師、學校行政人員及相關服務專業人員、家長，瞭解ICF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， disability and health， ICF）並運用ICF於特殊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，提昇本市特教服務效能與品質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（聽障教育資源中心）

五、研習日期：100年10月14日(三)13:30~16:30
六、研習對象：

1.本市聽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。

2.特教業務承辦人、特教組長、及特教教師。
3.資源班教師、普通班教師、學校行政人員。

4.聽障學生家長。

5.相關服務專業人員。 

6.對此主題有興趣之教師。
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地下一樓演講廳。
   （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320號。公車302、304、223、601；捷運圓山站）
八、研習課程：

	課程時間
	課             程
	主講人

	13:10~13:30
	報到
	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
	13:30~16:30


	如何運用ICF了解特殊學生的教育需求-聽障為主，其他為輔
	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
韓福榮助理教授


九、報名方式：
1. 教師請於100年10月11日（二）前上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電子護照報名，並由貴校承辦人於報名截止日當天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報名，完成薦派程序。
網址：http://insc.tp.edu.tw。
2.家長或相關服務專業人員：於100年10月11日（二）前以傳真報名，傳真：2595-0801。

十、其他：參與本研習人員同意公假登記，全程參與研習者核予3小時之研習時數。

十一、經費：由教育部補助款項下支付。

臺北市100學年度聽障教學輔導知能研習

家長或相關服務專業人員報名表
研習課程：如何運用ICF了解聽覺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
研習講師：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 韓福榮助理教授
研習日期：100年10月14日(三)13:30~16:30
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

	學生姓名/年級
	家長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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